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具体详情敬请查阅本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中的内容。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因公司尚未实现年度盈利，本年度没有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适用 □不适用
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一）特别表决权的设置情况1、设置特别表决权安排的股东大会决议2019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授予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原正定北翔能动科技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特别表决权的议案》，并修改公司章程，设置特别表决权。
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将控股股东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69,677,522股公司股份

转换为特别表决权股份，北翔新能源持有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为其他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每股拥有的
表决权的10倍。

北翔新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余平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对需要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具有绝对控制权。
公司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而发行的股票，及公司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的股票，均属于

普通股份，不拥有特别表决权。2、特别表决权安排的运行期限2019年10月14日，公司设置了特别表决权。特别表决权设立至今，运行正常。除非经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终止特别表决权安排，公司特别表决权设置将持续、长期运行。3、持有人资格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应当对公司发展或业务发展或业务增长等作出重大贡献，并且在公司上市
前及上市后持续担任公司的董事的人员或者该等人员实际控制的控制主体。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达到公司全部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10%以上。

公司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余平符合上述要求。4、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普通股股份拥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安排
北翔新能源持有公司11.81%的股份及57.24%的表决权，实际控制人余平通过北翔新能源、赛优利泽和Best E-Drive合计控制公司59.29%的表决权。5、持有人所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能够参与表决的股东大会事项范围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除北翔新能源外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北翔新能源持有的69,677,522股股份为拥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每
一特别表决权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普通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的比例为10:1。

尽管有前述安排，公司股东对下述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应当与
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

（1）修改公司章程；
（2）改变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任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事务所；
（5）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公司股东大会对前述第（2）项作出决议，应当经过不低于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
除外。

除上述情形外，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表决时，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
行差异化表决。6、股份锁定安排及转让限制

（1）不得增发特别表决权股份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除同比例配股、转增股本情形外，不得在境内外发行特别表决权股份，

不得提高特别表决权比例。公司因股份回购等原因，可能导致特别表决权比例提高的，应当同时采取将相
应的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等措施，保证特别表决权比例不高于原有水平。

（2）特别表决权股份转让限制
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但可以按照《公司章程》和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转让。
（3）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转换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特别表决权股份应当按照1:1的比例转换为普通股份：① 拥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不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和最低持股要求，或者丧失相应履

职能力、离任、死亡；② 实际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失去对相关持股主体的实际控制；③ 拥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向他人转让所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或者将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
权委托他人行使；④ 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发生前述情形的，特别表决权股份自相关情形时即转换为普通股份，相关股东应当立即通知公司。公
司应当及时披露具体情形、发生时间、转换为普通股份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数量、剩余特别表决权股份数量等
情况。

发生前述第④项情形的，公司已发行的全部特别表决权股份均应当转换为普通股份。
（二）特别表决权对股东大会议案的影响及对中小股东权益可能的影响
特别表决权机制下，公司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及实际控制人余平能够决定公司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对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也能起到类似的决定性作用，限制了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外的其他股东通过股东
大会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影响。

若包括公众投资者在内的中小股东因对公司重大决策与北翔新能源及余平持有不同意见而在股东大
会表决时反对，则有较大可能因每股对应投票权数量的相对显著差异而无足够能力对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产生实质影响。

在特殊情况下，北翔新能源及余平的利益可能与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存在损害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

特别表决权机制影响股东大会议案的具体情况如下：1、如下决议不适用特别表决权：
（1）修改公司章程；
（2）改变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任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事务所；
（5）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2、适用特别表决权且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事项，适用特别表决权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该等事项的决策能力提升，仍无法确保其同意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即其他股东的反对票达1/3以上，该议案无法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2）章程第四条第（四）项所列担保交易，即按照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3）公司购买、出售资产交易，涉及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30%的；
（4）股权激励计划；
（5）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
（6）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3、适用特别表决权且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事项，设置特别表决权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绝对决策控制能力，能够确保由其同意的议案通过股东大会。其他股东即使达成
一致，仍不能否决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表决同意的议案。

（三）防范特别表决权滥用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具体措施1、防范特别表决权机制滥用的措施
（1）安排合适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以平衡控制权
（2）严格限制特别表决权权限范围
公司设置特别表决权，系为了保证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平对公司的控制权，确保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从

而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余平作为精进电动的创始人、实际控制人及核心管理层能够集中公司表决
权，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效果。特别表决权边界清晰，不适用有关投资者基本权利的若干重大事项。

（3）对特别表决权股份施加更严格的减持限制
特别表决权股份相对于普通股份受到更严格的减持限制，使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股东相对于持有普通

股份的其他股东、公众投资者更加重视公司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制约其滥用特别表决权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

根据《上市规则》第4.5.8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市场交易，但可以按照交易
所有关规定进行转让。

根据《上市规则》第4.5.9条和《公司章程》规定，出现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向他人转让所持有的
特别表决权股份，或者将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委托他人行使时，特别表决权股份应当按照1:1的比例转
换为普通股份。2、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措施

除以上防范特别表决权机制滥用的措施外，公司还设置了如下具体制度及措施，能够充分保护中小股
东权益：

（1）重视股东分红权
公司已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管理制度》，公司制

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时，应当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董事会应当对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专项
研究探讨，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箱、互动
平台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做好现金分红事项的信息披露。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最近三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2）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
公司设置了3名独立董事，并建立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赋予了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提请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聘请外部审计和咨询机构、就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判断等特殊职权，并规定其有权对
重大事项出具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在审议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
量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更有利于强化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利益发挥独立监督的职能。

（3）中小股东享有董事提名权及董事会临时会议召开权
根据《公司章程》，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亲自接到

提议后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额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4）建立规范关联交易等一系列制度
公司依法建立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投资管理制度》《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等制度，通过将数额较大的交易及重要事项的审批权限置于公司股东大会层面，形成总经理决
策、董事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不同层级决策程序，防范管理层损害公司及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不
当行为。

（5）强化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督办法（试行）》对于信息披露的监督要求。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就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程序、媒体、权限和责
任、保密措施、机构和联系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除遵守信息披露的一般性要求外，公司还将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第4.5.11条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特别表决权安排在报告期内的实施和变化情况，以及特别表决权安排下保护投资者合法有关措施的实施情
况。

3、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就特别表决权出具的相关承诺
就公司特别表决权事项，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出具了《关于行使特别表决权的承诺函》，承诺：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企业”）系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根据《公司章程》持有公司特别表决权。本企业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行使权
益，不得滥用特别表决权，不得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本企业将及时改正，并依法
承担对投资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股票简称

精进电动

股票代码

688280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适用√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谢文剑

010-85935151转5224
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 20号院金辉时八
区10号楼

证券事务代表

毛艳红

010-85935151转5224
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 20号院金辉时八
区10号楼

电子信箱 tzzgx@jjeglobal.com tzzgx@jjeglobal.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本报告期末

2,830,837,602.47
618,249,736.99

本报告期

1,022,397,159.42
31,040,722.27
35,965,262.12

-68,631,985.44
193,973,042.07

6.00
0.06
0.06
3.89

上年度末

2,568,531,740.32
579,722,352.79

上年同期

578,448,639.60
-270,184,466.22
-284,919,911.24
-311,736,663.74
-43,977,179.84

-32.63
-0.48
-0.48
9.2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21
6.6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6.75

111.49
112.62
77.98

541.08
增加38.63个百分点

112.50
112.50

减少5.33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NOBLE R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itron PE Investment
（Hong Kong）Limited
上海理成赛鑫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限
公司

Best E-Drive L.P
VV Cleantech（HK） Limit⁃ed
菏泽赛优利泽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 股 比
例(%)

11.81
9.69
6.45
5.60
5.07
3.82
3.25
2.64
2.57
1.59

理成赛鑫的一致行动人理驰投资持有公司0.48%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5.54%
的股份。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69,677,522
57,209,829
38,095,239
33,067,559
29,902,177
22,562,629
19,182,150
15,562,417
15,195,705
9,391,25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69,677,522
0
0
0
0
0
0
0
0
0

17,950

1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计

股东名称

菏泽北翔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NOBLE RAY IN⁃TERNATIONALLIMITED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Citron PE Investment
（Hong Kong）Limited
上海理成赛鑫投资
管 理 中 心（有 限 合
伙）

Fountain HoldingsLimited
艾 里 逊 变 速 箱（上
海）有限公司

Best E-Drive L.P
VV Cleantech
（HK）Limited
菏泽赛优利泽投资
管 理 中 心（有 限 合
伙）

/

持股数量

普通股

57,209,829

38,095,239

33,067,559

29,902,177

22,562,629
19,182,150
15,562,417
15,195,705

9,391,250

240,168,955

特别表决权股份

696,775,220

696,775,220

表决权数量

696,775,220

57,209,829

38,095,239

33,067,559

29,902,177

22,562,629
19,182,150
15,562,417
15,195,705

9,391,250

936,944,175

表 决 权
比例

57.24

4.70

3.13

2.72

2.46

1.85
1.58
1.28
1.25

0.77

/

报告期内表决权
增减

0

-3,053,348

0

-6,541,916

-2,838,907

-6,092,530
0
0

-5,902,216

0

/

表
决
权
受
到
限
制
的
情
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不适用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53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22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5年 8月 27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表决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已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的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等应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55）。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54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采用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5年8月22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
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振新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

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已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的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等应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55）。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55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精进电动”）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要求，现就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2821号）核准，本公司向境内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7,555,000股，每股股
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47,555,000.00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13.7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33,307,900.00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审计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
费用、印花税及发行手续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78,570,973.3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54,736,926.64元。上述资金于2021年10月21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21]第ZB11473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减：已支付的发行有关费用

减：发行费用相关税费

减：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以前年度）

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本期）

减：手续费支出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加：利息收入

减：其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金额（元）

2,033,307,900.00
178,570,973.36

1,771,584,884.35
1,735,870,922.39

35,713,961.96
220,805.24

28,451,408.14
109,500,000.00

1,882,645.1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
明确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资金。2021年10月，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精进电动科技（菏泽）有限公司、精进百思特
电动（上海）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2023年2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授权公司经理层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同意
公司拟授权公司经理层就变更后的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开设募集资金专户。2023年2月，公司已与保荐
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就变更后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的募集
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
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中关村银行

北京中关村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上海银行北京融新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

民生银行北京通州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1101040160001341311
1005890001500024117
1005890001500024033
110908904910868
03004696076
121912867710707
646745039

存储方式

活期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账户余额（元）

19,091.13
469,335.95
441,880.90

2,128.70
125,126.28

2,700.25
822,381.98

1,882,645.19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2024年8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截至2025年8月6日，公司已将前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
下简称“募投项目”）“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具体详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5-002）、《精
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5-003）、《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名称

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
造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A）

34,000.82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B）

32,113.56
利息收益（C）

313.43

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D=A-B+C）

2,200.69
截至2025年1月9日，公司已将22,006,858.40元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2022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在不影
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公告编号：2022-009）。

报告期内，发生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共计818.06万
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以前年度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1、2022年6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审议《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各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原
预计募集资金使用规模200,000.00万元，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规模185,473.69万元。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高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开发及试
验中心升级项目

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

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47,181.00
50,000.00
23,000.00

原预计募集资金使
用规模

47,000.00
50,000.00
23,0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
规模

42,066.58
47,218.36
20,639.39

4
合 计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80,000.00
200,181.00

80,000.00
200,000.00

75,549.37
185,473.69

2、2023年1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及2023年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高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开发
及试验中心升级项目

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造项
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

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原永久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投项目投资
总额

33,222.60
33,267.80

620.49
12,000.00
75,549.37
35,813.43

190,473.69

变更前募集资
金已投入金额

12,274.20
7,000.82
620.49

-
75,250.00

-
95,145.51

变更后募集
资金拟投入

金额

21,863.00
27,000.00

-
7,000.00
299.37

35,813.43
91,975.80

变更后募集资金承
诺投入金额

34,137.20
34,000.82

620.49
7,000.00

75,549.37
35,813.43

187,121.31
注：上述“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含原募投项目专户利息，“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与“变更后募集资

金承诺投入金额”差异主要由于专户利息及“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拟自有投入部分导致，上表“调整后募
集资金使用规模”与本表“变更后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差异主要由于专户利息导致，各项项目的金额可
能存在尾数差异，主要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二）本报告期内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募投项目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违规披露的情形。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高 中 端 电
驱 动 系 统
研发设计、
工 艺 开 发
及 试 验 中
心 升 级 项
目

新 一 代 电
驱 动 系 统
产 业 化 升
级 改 造 项
目

信 息 化 系
统 建 设 与
升级项目

补 充 营 运
资金项目

北 美 仓 储
物 流 中 心
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是

是

是

是

是

募集资金
承 诺

投资
总额

47,000.00

50,000.00

23,000.00

80,000.00

0.00

200,000.00

调整后投
资

总额

34,137.20

34,000.82

620.49

111,362.80

7,000.00

187,121.31

-
-

截至期末
承
诺 投

入金额
（1）

34,137.20

34,000.82

620.49

111,362.80

7,000.00

187,121.3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1,370.36

0.00

0.00

2,201.04

0.00

3,571.40
不适用

北美仓储物流项目：
“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立项后，公司对项目展开了积极的推动工作。

由于公司在北美的客户的工厂分散在美国多个州和墨西哥、加拿大，为同时考
虑现有、潜在新客户和项目优化选址，公司就北美仓储物流中心的选址在多个
地区进行了调研。公司聘请了第三方咨询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潜在的选址地
区和政府招商政策进行了调研和评估，并对潜在的具体设施进行了评估。调
研和考察的地区分别涉及美国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南卡莱罗纳州和阿拉巴
马州。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和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出于审慎和保护投资的
原则，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本项目暂缓实施。鉴于北美业务是公司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将会继续评估投资方式和地区，包括对潜在设施进行租
赁。如果公司评估并决定改变投资方式，将按照公司章程、交易所、证监会和
相关法律及规定，制度履行流程对项目进行优化变更。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受2020年以来的外部不利

环境的影响，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对项目实施主体精进百思特生产经营和供
应链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严重影响了精进百思特的项目实施。为了提
高公司抗风险的能力、不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及时地将部分精进百
思特的产品转产到其他生产基地，以保证公司业务的持续性和减少对客户的
影响。由于产品转产，公司压缩了精进百思特的厂房使用面积，减少了租用的
厂房。同时，公司通过加大对内部管理力度，优化公司现有管理流程，在其他
子公司实施了部分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工作，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司数
据采集和分析能力。因此，公司整体上对该项目的投入一直保持谨慎，经公司
研究决定终止“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的实施。

公司于 2023年 1月 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3）。2023年1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2022年 9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资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3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2023年2月3日，公司已将全部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
未超过12个月。2023年 8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1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
查意见。

截至 2024年 8月 6日，公司已将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15,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
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2024年8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资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使用不超过 1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截至2025年8月6日，公司已将前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5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6）。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5年 1月 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新
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具体详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5-002）、《精进电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5-003）、《精进电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募投项目募
集资金使用及预计节余金额为2,200.69万元。

截至 2025年 1月 9日，公司已将 22,006,858.40元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2022年 3月 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
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使
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公告编号：2022-009）。

报告期内，发生自有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共计818.06万元。

187,121.31
91,676.43

48.99%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30,521.90

32,113.56

620.49

113,902.54

0.00

177,158.4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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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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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 2,5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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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见
备注4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3,571.40
177,158.49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
已 结

项

已 终
止

否

是 ，
见 备

注4
-

注1：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和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存在1,647.62万元差异，系公司于2023
年1月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3年1月19日召开了202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变更后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含
原募投所有项目产生的利息；

注2：“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超过100%，系因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包含了募集资金
及利息收益。

注3：上表中“已变更项目，含部分变更（如有）”均为2023年度发生的变更，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投
项目变更。

注4:“北美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立项后，公司对项目展开了积极的推动工作。由于公司在北美的客户
的工厂分散在美国多个州和墨西哥，加拿大，为同时考虑现有、潜在新客户和项目优化选址，公司就北美仓
储物流中心的选址在多个地区进行了调研。公司聘请了第三方咨询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潜在的选址地区和
政府招商政策进行了调研和评估，并对潜在的具体设施进行了评估。调研和考察的地区分别涉及美国密歇
根州、印第安纳州、南卡莱罗纳州和阿拉巴马州。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和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出于审慎和
保护投资的原则，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会议决定对本项目暂缓实施。鉴于北美业务是公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将会继续评估投资方式
和地区，包括对潜在设施进行租赁。如果公司评估并决定改变投资方式，将按照公司章程，交易所，证监会
和相关法律及规定，履行流程对项目进行优化变更。

备注5：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高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开发
及试验中心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将“高中端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开发及
试验中心升级项目”达到预定状态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9）、《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智莱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陈才玉

0755-28657760-8033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天安云谷二期
四栋37层

zhilaikeji@zhilai.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威

0755-28657760-8033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天安云谷二期
四栋37层

zhilaikeji@zhilai.com

30077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13,615,020.70
25,235,708.40
11,549,101.03
-2,493,909.00

0.11
0.11

1.30%
本报告期末

2,236,859,367.91
1,930,727,993.13

上年同期

164,818,965.46
12,493,392.57

-16,076,753.20
-14,112,358.49

0.05
0.05

0.63%
上年度末

2,307,541,740.39
1,942,055,596.5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9.61%
101.99%
171.84%
82.33%

120.00%
120.00%

0.6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3.06%
-0.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25,8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0

股东名称

干德义

易明莉

王兴平

张鸥

廖怡

深圳市顺
丰投资有
限公司

#张烨

郑绵娟

吴亮

UBSAG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23.68%
6.04%
4.61%
4.38%
2.76%

0.95%

0.68%
0.51%
0.45%
0.37%

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56,840,314
14,501,181
11,056,656
10,504,180
6,620,100

2,272,899

1,627,050
1,230,000
1,082,110
883,73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42,630,235
0

8,292,492
7,878,135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280 公司简称：精进电动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71 证券简称：智莱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B267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
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8月2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
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鹏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67,560,9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31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545,174,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55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8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2,

386,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64%。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7人，代表股份22,386,56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64%。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7人，代表股份 22,386,56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64%。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4,42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468％；反对 2,8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0％；弃权2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9,246,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9755％；反对2,8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2.8032％；弃权 2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明辉律师、何凌一律师
3、结论性意见：综上，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
《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ST宝鹰 公告编号：2025-053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